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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半个世纪中,我国电力管理机构就经历了多次变革:
1949年10月 成立燃料工业部
1955年7月 燃料工业部撤销，成立煤炭部、电力部、石油部
1958年2月 电力部和水利部合并为水利电力部
1979年2月 水利电力部 分为水利部和电力部
1982年3月 电力部和水利部合并为水利电力部
1988年4月 水利电力部撤销，归入新成立的能源部，同时成立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
1993年3月 能源部撤销，成立电力部
1997年1月 成立了国家电力公司
1998年3月 电力部撤销，政府管理职能并入国家经贸委
2002年 国家电力公司分成两大电网、五大发电公司
2003年 成立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电监会）
2013年6月 成立国家能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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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项反措的由来和沿革经历了如下阶段:
1980年 《安全生产中急需解决的若干技术问题》，16项

1987年 《关于防止电力生产重大事故的重点要求》，18项

1992年 《防止电力生产重大事故的二十项重点要求》

2000年9月 《防止电力生产重大事故的二十五项重点要求》（国电发【2000】589号）

2007年 《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93条）

2011年9月 《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599条）

2013年11月 《国家能源局关于防范电力人身伤亡事故的指导意见》(国能安全【2013】427号)

2014年4月15日 《防止电力生产事故的二十五项重点要求》（国能安全【2014】16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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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反措的实施对于防范电力生产事故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也得
到了电力行业广大从业人员的高度认可。
l 电网：

电压等级不断升高、电网结构更加复杂，但电网安全事故大幅
下降。

l 发电：
机组容量和技术水平不断提升，但发点侧的事故明显减少，机
组可靠性水平明显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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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黄浦江边一台12千瓦的蒸
汽发电机组点亮南京路上的15
盏弧光灯

发电装机容量不到185万千瓦
发电量43亿千瓦时
排世界第21位和25位

发电总装机 25.64 亿千瓦
发电量 83886 亿千瓦时；
220千伏及以上输电线路达 87.6448（含直
流±400kV及以上）万公里
变电容量 51.2896（含直流±400kV及以上）
亿千伏安

1000MW超超临界机组共有138台投入运行
水电装机 41350 万千瓦
风电并网容量为 36544 万千瓦
核电机组为 55 台（装机容量 5553 万千瓦)
在建核电机组23台(装机容量约2419万千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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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到2022年1-9月份，全国供电标准煤耗 304.8 克/千瓦时
100万千瓦机组湿冷纯凝 265.07克/千瓦时 华能莱芜发电有限公司#6

100万千瓦机组空冷纯凝 291.95克/千瓦时 陕西能源赵石畔煤电有限公司#1

60万机组超超临界纯凝湿冷 278.52克/千瓦时 华能威海发电有限责任公司#6

60万机组超临界空冷纯凝 297.24克/千瓦时 北方魏家峁煤电有限责任公司#1

60万机组超超临界空冷纯凝 297.96克/千瓦时 大唐国际托克托发电有限责任公司#10

30万机组亚临界湿冷纯凝 320克/千瓦时 安徽池州九华发电有限公司#2

30万机组超临界空冷纯凝 335克/千瓦时 同类型最优值

30万机组超临界空冷供热 287.46克/千瓦时 华电新疆发电有限公司昌吉分公司煤耗平均值

2022年，6000千瓦及以上电厂供电标准煤耗为 301.5 克/千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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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电力安全生产的经验和规律：
       我们已从“结果型”的安全管理（即出了事故找对策）转变为“风
险预控管理”。
       我们有成功的三大法宝：
   ①  两票三制。两票：工作票、操作票；
                         三制：交接班制；设备巡回检查制；
                                 设备定期维护和轮换制。
   ②  九项技术监督。各项专业技术监督的范围和考核指标。   
   ③  严格执行安措和反措。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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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电气绝缘监督
   范围：电气设备的绝缘强度，过电压保护及接地系统。
   110kV及以上电压等级的电气设备（变压器、电抗器、组合电器、断路器、
互感器、避雷器、耦合电容器、送电线路、接地装置和穿墙套管）；
   50MW及以上容量的发电机、调相机；
   500kW及以上容量的电动机；
   35kV及以上电压等级的电力电缆；
   200MW及以上发电机封闭母线；
   35kV电压等级的静补成套装置。
   以上设备的监督由网省电力试验院所归口监督，其余电气设备由企业自行监
督。
   指标：电气设备预试完成率：≥96%
             缺陷处理率：100%
             缺陷消除率：≥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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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金属监督
   范围：
   工作温度大于和等于450℃的高温承压金属部件以及与主蒸汽管道相联的小
管道。工作温度大于和等于435℃的导汽管。工作压力大于和等于3.82MPa的
锅筒。工作压力大于和等于5.88MPa的承压汽水管道和部件（含水冷壁、省煤
器、联箱和主给水管道）。300MW及以上机组的低温再热蒸汽管道，汽轮机
大轴、叶轮、叶片和发电机大轴、护环、风扇叶。工作温度大于和等于400℃
的螺栓。工作温度大于和等于435℃的汽缸、汽室、主汽门。温度大于和等于
450℃或压力大于5.9MPa长期运行的旁路管、疏（放）水管、排（抽）汽管。
联路管、蒸汽吹灰管和锅炉底部加热管道。
   指标：金属监督部件检验率：100%
             压力容器金属检验率：100%
             金属监督部件缺陷处理率：100%
             金属监督部件缺陷消除率：≥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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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化学监督
   范围：
   发供电设备在安装、运行、检修、停备阶段的水、汽、电力用油（气）、燃
料、生产用各种药品等的质量，热力设备的腐蚀、结垢、积盐、停备用保护和
在线化学仪表维护等。
   指标：水汽品质合格率：≥96%
            在线化学仪表配备率：>100%
            在线化学仪表投入率：>80%
            在线化学仪表准确率：>90%
            补氢氢湿合格率：100%
            汽轮机油合格率：≥98%，油耗：<10%
            汽轮机油、抗燃油颗粒度合格率：100%
            变压器油合格率：≥98%，油耗：<1%
            入厂燃料质检率：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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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热工监督
   范围：
   热工参数检测、显示、记录系统，自动调节系统，保护、联锁及工艺
信号系统，程序控制系统，量值传递系统。
   指标：主要仪表校验率：> 97%
            主要仪表调前合格率：>96%
            主要保护投入率：100%
            自动调节系统投入率：>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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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电测监督
   范围：
   电工测量仪器；电测指标仪表；电测数字仪表；电测记录仪表；电能
表；互感器；电量变送器；电测系统的二次回路；作为计量用的校采装
置；量值传递系统。
   指标：仪表校验率：100%
            调前合格率：>98%
            标准装置合格率：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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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继电保护
   范围：发电机、变压器、调相机、电动机、电抗器、电容器、输电线路、母
线等配置的继电器保护装置及安全自动装置。
   指标：正确动作率：100%

（7）电能质量
   范围：频率、电压质量。
   指标：电压合格率：99.52%

（8）节能监督
   范围：发电设备的效率、煤耗、辅机单耗、水耗、厂用电率、输电线路、变
电设备的损耗。
   指标：根据节能的规划及各网、省公司具体情况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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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环保监督
   范围：
   燃料及原材料；烟气、废水、废渣处理设施及排放；废酸等有害物质
及水银等有毒物质的存放和处理、噪声治理装置；储煤及输煤，贮灰及
综合利用。
   指标：烟尘排放达标率：100%
            燃煤硫分值每季加权平均<1.0%
            除尘器投入率：>98%（效率不低于设计值）
            废水排放达标率：100%
            对废酸进行中和处理，使其pH=6～9，满足达标排放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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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原水利电力部于1980年制定并发布了《安全生产中急需解决的
若干技术问题》，共16项，该文件称为“事故反措”。

l 1987、1992、2000和2014年，电力主管部门组织对事故反措进
行了滚动修订。

l 国家能源局安全司会同中国电机工程学会（全国电力安全专家
委员会）组织部分单位、专家以事故防范为导向，对《二十五
项反措（2014版）》进行了修订，形成了《二十五项反措
（2023版）》（国能发安全〔2023〕2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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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突出以防范重、特大及频发的发电、电网、设备、人身事故为
重点。

l 强化设备全过程管理，从规划、设计、制造、安装、调试、运
行维护、技改大修等各环节提出反事故措施和要求。

l 增强反事故措施在新形势下的针对性、有效性和可操作性。
l 确保反事故措施与现行法律法规及标准规范的一致性。

内
部
资
料
  
严
禁
外
传



l 突出新能源的定位和功能要求，大幅增加了关于新能源的部分内容。
l 补充增加了有关直流输电工程与交流受端系统的协调运行等相关措施和要求。
l 修订和新增了针对“机组深度调峰运行可能引发的锅炉燃烧不稳、灭火、爆

炸等风险问题”部分条款。
l 新增了关于安全自动装置的反事故措施和要求；新增了智能变电站保护配置、

网络独立性、SCD配置文件等要求。
l 增加了抽蓄电站相关反事故措施；在第2章专门增加了一节，对发电侧和电

网侧电化学储能电站从选址，布局，电池选用、评估、管理，可燃气体检测，
灭火等方面提出了具体要求。

l 根据电力企业在生产实践中总结出的新经验，增加了相关条款。
l 针对近年来电力生产事故中暴露出的风险和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反事故措施

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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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确保《二十五项反措（2023版）》的有关要求在规划设计、安装
调试、运行维护、更新改造等阶段落实到位，有效防范电力生产
事故的发生。

l 做好《二十五项反措（2023版）》的宣传培训工作，确保各项要
求入脑入心。

l 加强监督管理，督促、指导电力企业落实《二十五项反措（2023
版）》的有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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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坚持发展决不能以牺牲安全为代价这条红线；
l 坚持“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
l 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

2014年4月15日，国家能源局印发了《防止电力生产事故的二十
五项重点要求》（2014版）。

为进一步适应当前电力安全生产监督和管理需求，完善电力生产
事故预防措施，总结从2014年至今防止电力生产事故的成功经验，吸
取事故教训，国家能源局决定对执行了七年的2014年版《防止电力生
产事故的二十五项重点要求》进行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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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思想：
l 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
l 贯彻落实国家安全生产有关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的相关要求
l 以防止发生电网大面积停电事故、重大设备损坏事故和电力生产人身伤亡事

故为重点
l 指导电力生产的规划设计、设备选型、安装调试、设备运维以及技改检修等

工作，进一步提高电力安全生产监督和管理水平。
制定目的：
l 结合技术发展对原二十五项重点要求中已有的反事故措施进行修改、更新、

补充和完善
l 吸纳近年来相关单位已发布实施的反事故措施及其成功应用经验
l 形成更加科学合理、更加全面完善、更加具备针对性、可操作性和可检查性

的反事故措施，用于指导电力行业安全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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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突出以防范重、特大及频发的发电、电网、设备、人身事故为
重点

l 强化设备全过程管理，从规划、设计、制造、安装、调试、运
行维护、技改大修等各环节提出反事故措施和要求

l 增强反事故措施在新形势下的针对性、有效性和可操作性
l 确保反事故措施与现行法律法规及标准规范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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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国家安全生产有关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
l 电力企业近年来已编制和实施的反事故措施以及反馈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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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2021年2月7日，国家能源局电力安全监管司向中国电机工程学会
发送了《关于委托开展<防止电力生产事故的二十五项重点要求>
修订研究工作的函》。

l 2021年5月25日，中国电机工程学会向各电力企业发送了修订征
求意见函，广泛征求修订意见1213项。

l 2021年6月24日，国家能源局电力安全监管司在京组织召开了修
订工作讨论会，讨论形成了修订工作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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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2021年7月6日，国家能源局印发了《防止电力生产事故的二十五
项重点要求修订工作方案》，成立了修订工作领导小组、工作组
及编写组。

l 2021年7月14日，国家能源局电力安全监管司在京组织召开了修
订研究工作启动会，对修订的原则、内容、工作分工和工作进度
进行了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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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能源局
电力安全监
管司

中国电机工程学会
国家电网有限公司
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大唐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
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
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国家能源局大坝安全监察中心
北京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华润电力控股有限公司
浙江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深圳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华北电力科学研究院有限责
任公司
北京电机工程学会
北京宇时易能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深圳中质安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胜太电力系统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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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小组职责：
l 明确修编工作的指导思想、主要原则、编制依据和总体进度安排；
l 协调、指导工作组和编写组按照本工作方案顺利开展修编工作；
l 研究确定修编工作重要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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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云喜
（中国电机
工程学会）

黄幼茹
（全国电力安全
专家委员会）

易    俗
（国家能源局电
力安全监管司）

李武峰
（中国电机工程

学会）

王    东（国家电网有限公司）
喇    元（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王    洋（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
魏泽理（中国大唐集团公司）
温盛元（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
付    昱（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陈    宏（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刘    涛（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
杨彦君（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马宗磊（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杜德进（国家能源局大坝安全监察中心）
杜维柱（华北电力科学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李    力（深圳中质安股份有限公司）
李晓斐（北京宇时易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毛耀红（江苏胜太电力系统有限公司）

何永君
程绍强
龙凯华
郑一博
王    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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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组职责：
l 按照工作方案，有序推进修编工作；
l 指导、协调和督促编写组的工作，为修编工作提供必要的支持和

条件；
l 收集和整理工作组成员所在单位近年来反措经验、电力安全生产

规章制度和标准规程；
l 组织召开修编工作相关会议。

内
部
资
料
  
严
禁
外
传



邓    春
李武峰

黄    鹏
王金萍
张清峰

葛乃成、马琳、白泽光、汪霞、黄晓乐、郭一萌、张应彪、高杨、金正文、夏斌强、杨玉磊、
孙天城、李凌、王彤、王勇、田柳、赵秉政、喜静波、王聚博、郭鹏宇、黄小凤、毛耀红、
陈俊峰、谭震、 彭彬、杨云龙、蒋诚智、周斌、常青、杨宏伟、谢欢、李群炬、赵天琪、刘
瑛琳、李付强、罗婧、 赵伟、郝婧、吴涛、刘辉、康静秋、吴宇辉、郭鑫、梁浩、赵焱、秦
天牧、张海涛、郎斌斌、秦明、白卫刚、马鸿飞、宦兴胜、杨欢欢、程亮、赵振宁、李金晶、
康静秋、曹红加、袁建丽、代东、何奇善、李庆、姜龙、吴勇、王智春、苏德瑞、陈君平、
彭波、司派友、白秀春、刘邦泉、梅隆、邢百俊、杨振勇、孙文捷、刘磊、尚勇、高爱国、
彭业、雷雨、刘柏延、向钊、孙士涛、张杰、黄小凤、史扬、江伟、梁浩、张广韬、李德华、
郝震、马继先、周志强、刘光伟、穆卡、刘柏延、杨家辉、徐党国、彭兆伟、李亚美、彭在
兴、彭珑、刘慧林、王晨星、蔡汉生、陈原、杨加伦、卢毅、张旭、高岩峰、于竞哲、周华
敏、廖永力、黄瑞平、龚博、李华春、李文杰、刘敬华、高智益、刘青、欧阳本红、 许强、
黄振宁、任广振、柏仓、李季、饶文彬、姜芸、刘磊、刘苗、马迎新、辛光明、陈瑞、危伟、
黄天啸、王晶晶、张思琪、郭鑫、彭业、郭骏、樊秀娟、陈茂源、杨斌、常乃超、杨琦、张
勇、    张延童、周劼英、黄鹤、严亚勤、蒋燕、许丹莉、马鑫晟、刘羿辰、张建军、孙云生、
牛铮、张恭源、郑立、毛婷、孟超、乐波、张国华、赵大平、曹燕明、贺康航、董弘川、谢
桂泉、温盛元、刘航谦、闫春江、李焕军、张毅、郭润生、雷傲宇、周家明、程武、张辉、
李天智、李剑波、郝国文、郑凯、董阳伟、王大强、张博、李华、黄小凤、贡建兵、杨彦龙、
田丰、刘博智、李世勇、吴华成、周子龙、唐翠霞、李丽、何永君、程绍强、王大玮、龙凯
华、郑一博、王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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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根据修订原则和收集到的各方反馈意见，研究确定了修订组织分
工。编写组根据分工开展各项反事故措施修订起草工作。

l 2021年9月15日前完成了《反措》（讨论稿初稿）。
l 2021年9月17日，工作组组织召开了讨论稿初稿讨论会。
l 2021年10月10日，各章小组根据初稿讨论会上的审查意见，修

改形成了《反措》（讨论稿修改稿）。
l 2021年10月12日，工作组召开了研讨，对讨论稿进行了研讨，

进一步形成了《反措》（讨论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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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2021年10月28日，工作组将《反措》（讨论稿）发送给相关电
力企业征求意见，共征集到意见685条。

l 2021年11月20日-12月20日，修改相应内容后形成了《反措》
（征求意见初稿）。

l 2021年12月22日-24日，工作组召开了《反措》征求意见初稿研
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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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2022年1月7日，工作组组织召开了《反措》讨论会，对第8、18、
22、23章等重点章节进行了研讨。

l 2022年2月8日-14日，工作组及编写组成员分章进行专项审查和
指导。

l 2022年2月21日，修改形成了《反措》（送审稿初稿）。
l 2022年3月16日，工作组组织召开了第4、5章等有关章节的讨论

会，修改形成正式送审稿。
l 2022年4月15日，《防止电力生产事故的二十五项重点要求》修

订送审稿专家评审会，形成了评审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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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2022年4月15日，工作组组织召开了《防止电力生产事故的二十
五项重点要求（修订报送稿）》讨论会。

l 2022年6月1日，中国电机工程学会向国家能源局电力安全监管司
报送了《防止电力生产事故的二十五项重点要求》（修订报批
稿）。

l 2022年6月23日，国家能源局综合司下发了《关于征求<防止电
力生产事故的二十五项重点要求>（2022年版）（征求意见稿）
意见的函》，共征集到反馈意见952条。

l 2022年7月13日，工作组组织召开了有关储能内容专家讨论会。
l 2022年9月6-8日，国家能源局电力安全监管司在京组织召开了

《防止电力生产事故的二十五项重点要求》定稿专家评审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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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2023年1月19日，国家能源局电力安全监管司在京组织召开了
《防止电力生产事故的二十五项重点要求》有关“防止电气误操
作事故的重点要求”讨论会。

l 2023年2月28日，工作组在京组织召开了《防止电力生产事故的
二十五项重点要求》有关储能内容专家讨论会。

l 2023年3月9日，国家能源局正式印发了《关于印发<防止电力生
产事故的二十五项重点要求>（2023年版）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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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2021年5月25日向各电力企业发送了《反措》（2014版）修订征
求意见函，共征求修订意见1213项。

l 2021年10月28日，经国家能源局电力安全监管司同意，工作组
将《反措》（讨论稿）发送给相关电力企业征求意见，共征求意
见685条。

l 2022年6月23日，国家能源局下发了《关于征求<防止电力生产
事故的二十五项重点要求>（2022年版）（征求意见稿）意见的
函》，共征集到反馈意见952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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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总体要立足于保证人身、设备、电网安全，并要考虑技术的发展；
l 以现行标准规范、尤其是强制性标准为依据；
l 以实践作为检验反措有效与否的标准；
l 对有争议的条款进行包容性处理；
l 无明确依据或未经实践检验的条款尽量不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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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反措》标题名称和章的数量保持不变。
l 坚持贯彻电力生产全过程反事故措施的思路，从规划、设计、制

造、安装、调试、运行维护、技改大修等环节，进一步理顺条文
结构。

l 将相关内容按照设备类型或事故类型为主的原则进行调整合并。
l 根据近年来电网及发电企业所发生的事故，结合电力行业各单位

现行的反事故措施，综合新技术、新设备和新材料的应用，突出
关键性重点，增加了相关条款，修订后基本上涵盖了电力系统主
要设备和事故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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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其中8章标题进行了修订，分别是：
章节 修改前 修改后

第5章 防止机网协调及风电机组大面积脱网事故 防止机网协调及风电机组、光伏逆变器
大面积脱网事故

第9章 防止分散控制系统控制、保护失灵事故 防止分散控制系统失灵事故

第10章 防止发电机损坏事故 防止发电机及调相机损坏事故

第12章 防止大型变压器损坏和互感器事故 防止大型变压器和互感器损坏事故

第13章 防止GIS、开关设备事故 防止开关设备事故

第15章 防止输电线路事故 防止架空输电线路事故

第18章 防止继电保护事故 防止继电保护及安全自动装置事故

第19章 防止电力调度自动化系统、电力通信网及
信息系统事故

防止电力自动化系统、电力监控系统网
络安全、电力通信网及信息系统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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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章节 方面 条目
1 防止人身伤亡事故 12 137
2 防止火灾事故 12 130
3 防止电气误操作事故 2 17
4 防止系统稳定破坏事故 6 58
5 防止机网协调及风电机组、光伏逆变器大面积脱网事故 2 49
6 防止锅炉事故 6 49
7 防止压力容器等承压设备爆破事故 4 28
8 防止汽轮机、燃气轮机事故 7 122
9 防止分散控制系统失灵事故 11 81
10 防止发电机及调相机损坏事故 13 50
11 防止发电机励磁系统事故 4 35
12 防止大型变压器和互感器损坏事故 8 38
13 防止开关设备事故 3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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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章节 方面 条目
14 防止接地网和过电压事故 7 46
15 防止架空输电线路事故 8 100
16 防止污闪事故 11 19
17 防止电力电缆损坏事故 3 57
18 防止继电保护及安全自动装置事故 7 100

19 防止电力自动化系统、电力监控系统网络安全、电力通
信网及信息系统事故 4 95

20 防止串联电容器补偿装置和并联电容器装置事故 2 18
21 防止直流换流站设备损坏和单双极强迫停运事故 5 62
22 防止发电厂、变电站全停及重要客户停电事故 4 110
23 防止水轮发电机组（含抽水蓄能机组）事故 4 152
24 防止垮坝、水淹厂房及厂房坍塌事故 3 36
25 防止重大环境污染事故 7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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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新增1.2.20条“3—66kV中性点不接地系统发生单相接地故障时，一次设备应
能快速切除故障，从而降低人身触电风险。变电站3—66kV各段母线，因地
制宜配置主动干预型消弧装置。”

l 新增1.4.8条，明确空气预热器内进行检修工作前，内外部人员信息必须保持
通畅并做好相应的安全措施；回转式空气预热器盘车时，内部人员应撤离至安
全位置；盘车用的工具应封闭存放，由专人保管。

l 新增1.1.16条“从事风电机组塔筒清洗、叶片维修等高处作业，必须在风机停
机状态并将叶轮锁定、做好防止吊篮摆动等措施后进行，作业人员必须使用独
立安全绳、防坠器，安全绳应避免接触边缘锋利的构件，严禁对安全绳接长使
用。工作地点20m直径范围内禁止人员停留和通行”。新增1.3.6条“风力发
电机组叶片有结冰现象且有掉落危险时，禁止人员靠近。登风机前，应确定无
高处落物风险。禁止两人同时攀爬。随手携带工具人员应后上塔、先下塔。”

l 新增1.7防止坍塌伤害事故的重点要求。
l 新增1.10防止电力生产淹溺事故的重点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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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新增一个章节的重点要求，对发电侧和电网侧电化学储能电站选
址、电池选用、评估、管理及灭火等提出了具体要求。

l 新增4条有关天然气隔离、防雷、评估及天然气管道管理有关措施
和要求。

l 将第8小节改为防止脱硫、湿除系统着火事故的重点要求，新增7
处有关防止湿除火灾有关要求。

l 新增2.2.18条 3-66kV中性点不接地系统发生单相接地故障时，一
次设备应能快速响应，防止电缆着火、事故扩大。变电站3-66kV
各段母线，因地制宜配置主动干预型消弧装置的重点要求。

l 对原有条款进行了补充修订，使之符合新法规要求。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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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将防止电气误操作事故的技术措施和管理措施分开，使条文思路
更加清晰，便于基层工作人员阅读理解和实际应用，也便于监督
管理部门检查，厘清各方职责。

l 新增3.1.10条。针对综合智能防误等不断出现的防误新技术，提
出采用新技术实现“五防”闭锁功能时，具备条件的应实现实时
在线强制闭锁，在保障倒闸操作安全的前提下，满足防误新需求，
提升工作效率，以适应新型电力系统及智能（数字）电网发展的
实际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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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突出了与新发布国家行业技术标准的一致性。
l 突出了新能源的地位和功能要求，大幅增加了关于新能源的部分

内容，补充和完善了对新能源的技术要求。
l 突出了直流输电及交直流混合电网安全稳定的技术要求，补充增

加了有关直流输电工程与交流受端系统的协调运行的相关内容，
以保证交直流电力系统安全稳定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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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新增了失磁保护阻抗圆整定原则以及同一电厂内各发电机的失磁、失步保
护在跳闸策略上协调配合的措施和要求。

l 对一次调频运行管理的条款进行了详尽的修订，并针对有孤岛运行可能的
机组提出配备专门一次调频相关功能要求，修订后条文强调了机组在各类
改造和运行方式改变后、大范围负荷调节过程的调频支撑性能。

l 新增了光伏发电站设备选型、高低压穿越能力、频率耐受能力、电能质量
指标、涉网试验管理和反措要求。

l 新增了风电机组和光伏逆变器不同高电压范围下耐受运行时间的要求。
l 新增了风电场和光伏发电站一次调频性能指标要求和死区范围规定。
l 新增了电缆头制作工艺技术要求和全过程验收的管理要求。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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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针对机组低负荷、脱硫/脱硝系统等新设备、新形势可能加剧的尾部再燃问题，进行
了有针对性的条款修订和新增。

l 针对机组深度调峰运行可能引发的锅炉燃烧不稳、灭火、爆炸等风险问题，进行了
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条款修订和新增。

l 强调了防止正压制粉系统运行中应避免发生原煤仓烧空仓、以及对于采用风道燃烧
器加热一次风进行冷炉制粉的机组，应防止风道燃烧器后膨胀节老化撕裂的问题。

l 提出对于采用直吹制粉系统的机组燃用经干燥提质后的褐煤，应合理优化褐煤干燥
提质后的水分。

l 增加了原煤仓加装疏松装置的重要性。
l 从汽包水位系统和给水流量测量系统的设计选型和配置、现场安装原则、测量风险

防控等方面进行了全面修订。
l 新增6.5.3条，强调了锅炉管道设备的监督检验。
l 增加了6.5.8（9）加强锅炉水冷壁及集箱检查，以防止裂纹导致泄漏。
l 新增了“6.6 防止农林生物质发电事故的重点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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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新增7.2.5条，明确了应根据设计要求，在维护和检验中安排泄漏
试验。

l 新增7.4.4 条，明确了这类压力容器应及时更换或办理使用登记变
更手续。

l 新增7.4.5 条。明确了使用单位的管理要求和到期处置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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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新增8.1.19条，明确了汽轮机在深调峰运行方式下，进入中压调节阀动作
区间后，调节系统应设置中压调节阀阀位限制或增加蓄能器等防止控制油
压大幅摆动的措施。

l 修订了原8.3.2条，明确了蒸汽温度测点的位置是在主汽阀前，而不是锅炉
过热器出口。

l 修订了原8.4.3条为：“操作手轮应设在距离油箱5m以外，有两个以上通
道且能保证漏油着火时人员可到达并便于操作、便于撤离的地方”。

l 新增8.4.12条“新机组或润滑油系统检修、改造后，应进行交流润滑油泵
跳闸联锁启动备用交流润滑油泵和直流润滑油泵试验，在联锁启动过程中，
系统润滑油压不得低于汽轮机运行最低安全油压（或润滑油压低跳汽轮机
值）。” 

l 新增8.4.20条“机组蓄电池在按22.2.6.17条或运行规程规定进行核对性放
电试验后，应带上直流润滑油泵、直流密封油泵进行实际带负载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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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新增“9.1防止分散控制系统供电系统事故”。
l 新增9.3.2条，对就地热控电缆的安装环境提出要求；
l 新增9.3.3条，对就地执行器的安装环境做了具体要求；
l 新增9.3.4条，对厂用仪用压缩空气气源提出要求；
l 新增9.3.8条，对汽轮机高中调节阀位置反馈配置和维护提出要求；
l 新增9.3.11条，对就地涉及热控重要保护的启停或开关操作按钮的防护措

施提出要求；
l 新增9.4.3条，对热工保护或联锁有关的测量元件、取样管路、变送器、

信号电缆的标识提出要求；
l 新增9.4.4条，对不同机组工程师站操作区域的物理隔离提出要求；
l 新增9.5.9条，对单台重要辅机增加工质特性运行判断信号提出要求等。
l 新增“9.6 防止模拟量调节事故”和“9.7 防止RB系统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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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本章标题由“防止发电机损坏事故”修改为“防止发电机及调相机损坏
事故的重点要求”，增加了防止调相机损坏事故的相关措施。

l 在防止转子绕组故障一节中针对参与调峰机组的订货、改造、检修计划、
运行监测等提出避免转子故障的要求。

l 在防止转子绕组故障一节中纳入了一种诊断转子匝间短路的先进检测方
法——频域阻抗分析法，在防止氢冷发电机漏氢一节中引入了水内溶解
氢量检测方法来判断是否存在漏氢缺陷。

l 新增了防止出线及外部回路设备故障一节，对套管、软连接、电压互感
器和封闭母线进行了反措要求。

l 增加加强在线监测装置运行管理一节，突出加强在线监测装置运行管理
的重要性。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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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在11.1.1条中增加“励磁设备（含励磁变压器和励磁小间）上方及附近不得布置水管
道，如有布置则应采取防止漏水的隔离措施” 的要求。

l 在新增的11.1.7条中明确规定“励磁系统设备选型应考虑所在电网运行需求和稳定控
制要求，性能指标应满足相关标准的要求；励磁调节器应通过涉网性能检测试验的
检验；励磁调节器控制模型应满足相关标准的要求。未进行涉网性能检测试验且频
繁出现故障的励磁调节器，应积极考虑整体换型改造。” 

l 在新增的11.3.11条中明确规定“灭磁开关应结合机组检修，进行断口触头接触电阻、
分合闸线圈直流电阻、分合闸动作电压、分合闸时间测试试验，试验结果应符合厂
家规定”。

l 在新增的11.3.12条中明确提出“灭磁开关应按厂家规定的运行时间或动作次数进行
解体检查”的要求。

l 在11.4.8条中增加“励磁调节器所用的电源模块原则上应在运行6年后予以更换”的
要求。

l 在新增的11.4.9条文中明确要求“对于励磁调节器所用的电压互感器（PT）和一次
保险应定期检查，发现异常及时予以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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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新增了高压厂用变调压方式及分接开关选型、交接和大修后开展
局部放电试验的要求。

l 新增了变压器引线及端子绝缘化要求，降低变压器出口短路风险；
同时，根据变压器受近区短路冲击后是否跳闸、短路电流大小
（能够承受的短路电流峰值的70%）、油中溶解气体组分数据变
化情况，明确了近区短路冲击后变压器诊断性试验开展要求和紧
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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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提出了“列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强制性产品认证目录的二次元件应取得“3C”认证，外壳
绝缘材料阻燃等级应满足 V-0 级”的要求。

l 提出“户外安装的密度继电器应设置防雨箱（罩），密度继电器防雨箱（罩）应能将表、控制
电缆接线端子一起放入，防止指示表、控制电缆接线盒进水受潮”的要求。

l 提出“生产厂家在防爆膜设计选型时，应保证设备最高运行压力低于防爆膜最低爆破压力，罐
体和套管等部件的最小破坏压力高于防爆膜的最高爆破压力，并保留足够裕度。装配前应检查
并确认防爆膜是否受外力损伤，装配时应保证防爆膜泄压方向正确、定位准确，防爆膜泄压挡
板的结构和方向应避免在运行中积水、结冰、误碰。防爆膜喷口不应朝向巡视通道”的要求。

l 将原反措中对SF6新气的抽样检测要求扩展到了SF6回收气体。
l 对SF6开关设备年泄漏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l 提出尽量采用三相机械联动形式的要求，并提出断路器断口外绝缘积雪、严重积污时不得进行

启机并网操作的要求。
l 对润滑脂提出要求。
l 要求24kV及上电压等级的穿柜套管要采取双屏蔽结构，优化电场分布，且等电位连接线应能

与中心高压导体可靠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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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新增14.1.3条，对分流向量法的测试措施和要求。
l 新增14.1.8条，对重新校核接地阻抗及接地导体的截面的措施和

要求。
l 新增14.2.4条，对减小地线保护角的措施和要求。
l 新增14.2.8条，对检查故障录波装置、查询雷电定位系统等措施

和要求。
l 新增14.3.4条，对提高出线避雷器的外绝缘水平的措施和要求。
l 提出14.5.3条，在综合考虑母线电容电流、10千伏电缆化率、运

行环境等因素后，提出因地制宜配置主动干预型装置的措施和要
求。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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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新增15.1.1条，对规划阶段对特高压密集通道开展多回同跳风险
评估的要求。

l 新增15.3.6条对提高复合绝缘子伞套硅橡胶含量和15.3.7条复合
绝缘子采用环式连接金具的要求。

l 新增15.3.8条和15.3.14条，对特高压输电线路瓷绝缘子的质量管
控措施和要求。

l 新增15.8.23条，对开展耐张线夹X射线等无损探伤检测及消缺的
要求。

l 新增15.8节，“防止‘三跨’事故的重点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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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新增16.4节，对硅橡胶类外绝缘产品提高硅橡胶含量的要求。
l 新增16.9节，对安装前在现场逐个进行零值检测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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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提出3-66kV电缆单相故障后应快速切除故障，且配置主动干预型消弧装
置能够快速有效的切除故障，熄灭故障点电弧。

l 新增“设计阶段应充分考虑耐压试验作业空间、安全距离，在GIS电缆
终端与线路隔离开关之间宜配置试验专用隔离开关，并根据需求配置
GIS试验套管”的要求。

l 新增“110（66）kV及以上电压等级电缆在隧道、电缆沟、变电站内、
桥梁内应选用阻燃电缆，其成束阻燃性能应不低于C级。与电力电缆同
通道敷设的低压电缆、控制电缆、通讯光缆等选用不低于C级阻燃等级
并采取穿入阻燃管或其他防火隔离措施”的要求。

l 新增“对于电缆通道与燃气、污水、热力等其他管线临近、交叉敷设不
满足国标净距要求的情况，应与政府部门主动协商，划清责任界限，商
定整改方案，消除安全隐患”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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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新增关于安全自动装置的反事故措施和要求；
l 新增智能变电站保护配置、网络独立性、SCD配置文件等的要求。
l 新增“对220kV及以上电压等级电网、110（66）kV变压器的保护和测

控功能应相互独立”的要求。
l 新增“发电厂、变电站内的故障录波器应对站用直流系统的各母线段

（控制、保护）对地电压进行录波”的要求。
l 新增“新建、改建、扩建工程双重化配置的线路、变压器、发电机变压

器组、调相机变压器组、母线、高压电抗器保护装置宜采用不同生产厂
家的产品”的要求。

l 新增“新建、改建、扩建工程引入两组及以上电流互感器构成和电流的
保护装置，各组电流互感器应分别引入保护装置，禁止通过装置外部回
路形成和电流”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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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防止电力自动化系统事故的重点要求对主站和厂站主要设备冗余
备用提出更高要求，对备用调度控制系统及通信通道的全业务备
用提出要求。

l 防止电力监控系统网络安全事故的重点要求适应当前国家、行业
对网络安全面临的形势，将电力监控系统网络安全方向的内容分
成独立章节。

l 新增多项电源配置、运维相关要求，提出应配备两套独立通信高
频开关电源的原则性要求，强调双交流输入电源的要求，提出电
源与机房空调供电接线方式以及电源监控系统的供电要求等，运
维阶段提出倒换测试、告警校核等要求。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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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新增“20.1.5.2 新建串补装置的MOV热备用容量裕度应大于10%且不
少于3单元/平台”。

l 新增“20.1.5.3 新建串补装置的MOV应采用复合外套”。
l 新增20.1.6.1条“线路短路故障导致串补跳闸后，应检查故障相电容器

高频放电电流频率和衰减速度，若放电电流频率超出设计值，应考虑阻
尼装置损坏，尽快安排串补装置检修”。

l 新增20.2.1.9 条“采用AVC等自动投切系统控制的多组电容器投切策略
应保持各组投切次数均衡，避免反复投切同一组，而其他组长时间闲置。
近1个年度内投切次数达到1000次时，自动投切系统应闭锁投切。对投
切次数达到1000次的电容器组连同其断路器均应及时进行例行检查及
试验，确认设备状态完好后应及时解锁”。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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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新增了油浸式平波电抗器瓦斯继电器与油枕相连的波纹联管应为
刚性连接，降低瓦斯继电器振动加速度，避免共振的要求。

l 新增了新建换流站附近应有可靠水源，其水量和水质应满足换流
站消防事故情况下救援、应急抢修需要的要求。

l 修订了阀厅火灾报警系统相关要求，新增内容阀厅火灾报警系统
宜投跳闸，确保阀厅出现火情时能够及时停运直流，并自动停运
阀厅空调通风系统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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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防止发电厂全停事故”部分：主要针对近年出现的机组非停、全厂停电、燃气电厂爆炸事故情况补
充制定了5条防范措施，进一步完善防止全厂停电事故的措施要求。

Ø 厂用电系统运行方式和设备管理。
Ø 重视机组厂用电切换装置的合理配置及日常维护，确保系统电压、频率出现较大波动时，具有可靠的

保厂用电源技术措施。
Ø 带直配电负荷电厂的机组应设置低频率、低电压解列装置，确保机组在发生系统故障时，解列部分机

组后单独带厂用电和直配负荷运行。
l “防止变电站和发电厂升压站全停事故”部分：本次修订在原反措的基础上，吸取近年来发生的一些

全站停电事故教训，从“完善变电站一、二次设备”“防止污闪造成的变电站和发电厂升压站全
停”“直流电源系统配置”“站用电系统配置”“变电站、升压站的运行、检修管理”五个方面提出
了 57条反措。

l “防止重要电力用户停电事故”部分：根据现实情況变化，对防止重要电力用户停电事故的有关要求
进行修订调整。

l “反恐怖防范和防止网络攻击导致停电事故”部分：新增“22.3.5.4 重点用户和电力企业应贯彻落实
电力系统治安反恐防范的重点目标和重点部位、重点目标等级和防范级别、总体防范要求、常态三级
防范要求、常态二级防范要求、常态一级防范要求、非常态防范要求和安全防范系统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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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针对2021年四川甘孜州关州水电站进水阀堵头爆裂引发电站透水
事故，新增一管（洞）多机的主进水阀设备检修吊出时事故防范
要求。

l 针对发电机关键部位紧固件、连接件、结构件螺栓松动情况，新
增有关防范措施。

l 针对新建抽水蓄能电站，增加一管（洞）多机甩负荷、水泵断电、
动水关主进水阀作为设备移交验收条件。

l 针对抽水蓄能电站水淹厂房事故风险，增加在电站中控室配置紧
急落门装置、事故闸门配置应急电源等防范措施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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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修订闸门后通气孔、防水淹厂房应急电源的设置和可靠性的要求，新增应配置独立可靠的
大坝泄洪闸门启闭应急电源或应急启闭装置的要求。

l 新增大坝安全注册和落实整改大坝安全监管意见的要求；
l 新增近厂坝区管理范围内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害评估、巡查和监测的要求。
l 新增厂房过水系统充水或首台机组启动前应开展防水淹厂房专题分析，对电站重要部位的

排水能力及相关设备进行可靠性复核，以及加强维护检修改造过程的防汛、安全管理和专
项实施的要求；

l 新增厂房内外连接管路阀门、堵头、临水墙面、尾水防洪墙的检查，厂房的消防水系统检
查，以及定期验证防水淹厂房停机保护措施的可靠性的要求；

l 对于滨海地区可能受到海水潮汐作用影响的厂房，新增制定防极端高潮位和海啸的应急措
施。

l 针对大坝、厂房施工期防洪度汛问题，新增施工期应加强预报预警、协调联动和防灾避险
的要求。

l 针对防止水淹厂房及厂房坍塌事故，新增开展发电、输水建筑物的检查、监测、维护及厂
房和输水建筑物结构安全评估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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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新增25.4.8、25.4.9、25.4.10条款，对除尘设备腐蚀和磨损提出具体运
行维护要求；对除尘设备入口烟温提出重点要求，防止滤袋烧毁；针对
近年来多次出现的湿式电除尘器燃烧事故，提出重点要求。

l 新增25.4.11、25.4.12条款，针对除尘器坍塌事故，主要针对灰斗运维
提出重点要求；针对电改布袋除尘器，钢结构强度校核方面提出重点要
求，以避免类似事故发生。

l 新增25.5.7条款，针对脱硫系统除雾器坍塌事故，对于设备安全稳定运
行提出重点要求。

l 新增25.6.4、25.6.5条款，对于脱硝催化剂运维管理提出重点要求；对
于氨逃逸率提出控制要求，防止对后续设备造成造成腐蚀、堵塞以及板
结。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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